
※各直轄市、縣(市)最低生活費及不動產限額※ 

      年度及類別 

地區別 

109年度(1/1~12/31) 

最低生活費 不動產限額 

臺北市 17,005 740萬 

新北市 15,500 362萬 

桃園市 15,281 360萬 

臺中市 14,596 356萬 

臺南市 12,388 353萬 

高雄市 13,099 355萬 

臺灣省 12,388 353萬 

福建省 11,648 275萬 

臺灣 1年定期固定利率 1.07% 

基本工資 23,800元(109/1/1起實施) 

 


